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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医养融合”有助于改变老龄化背景下粗放型的养老服务模式。 

 护理服务是养老服务的关键，老年人将医疗机构作为养老机构会

导致资源配置错位，而医养融合在实践中又存在不少认识误区。 

 医养融合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强调护理型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，政

府应在专业性护理人才的教育培训、养老机构的护理等级评定、

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等几方面政策领域推动医

养融合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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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养融合：提升社会化养老服务质量的路径 

 

马志雄 张银银 

 

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，当前我国正在加快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

的建设。2012 年 12 月新修订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提出国家要建

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

系。2013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

重申了这一建设目标，同时也提出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

结合，特别强调要推动医养融合发展，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

构、社区和居民家庭。从已有文献看，“医养融合”这一概念在此之

前十分罕见，文献中更多的是使用医养结合这一概念1。根据文本研

究，可以认为医养融合比医养结合试图更加强调“医”和“养”是有

机结合的统一体。 

为了应对老龄人口服务需求，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进行医养融合

养老服务的试点。如 2013 年北京市推出了“医养结合”试点的扶持

政策及相关行业规范和标准；2013 年河南省推出了老年医养协作联盟，

通过医院牵头、养老机构加盟，实现了区域内的医养协作、双向转诊；

2012 年南京市专门发文加快医护型老年福利机构建设，每年将新增医

护型养老机构 30 家。各种试点基本上处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阶段，

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。因此，本文将试图从医养融合的角度，思考社

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之路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养老服务中的“医养结合”这一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郭东等（2005）关于应对老年化挑战的讨论，他们提

出“医养结合，持续照顾”的理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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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 

（一）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类型 

除了传统的家庭养老，从国内外的养老服务演变情况看，社会化

养老模式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社区居家养老，另外一种是机构养老。

社区居家养老就是老年人依然居住在自己或子女的家里 , 家庭仍承

担养老的一部分功能，同时社区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。机构养老则由

社会机构提供照护，机构养老的载体是被称之为敬老院、老年公寓、

托老所、老年护理院等的机构，这些养老机构一般具有专业化、社会

化、市场化的特征，其服务对象包括完全能够自理的老人，半自理和

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。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属于社会化养老服

务模式，其存在的差别是前者主要依托于社区，由社区提供日间照护

服务，后者则是由专门的机构全天候的照顾老年人起居生活、衣食住

行、康复保健。 

（二）社会化养老模式的服务现状 

除了养老服务供需缺口较大，社会化养老的服务现状普遍存在服

务方式单一、水平不高，尤其是在护理服务上，缺乏专业性的医护人

才和设备。现有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机构，基本上是将生活照料和医疗

诊治、康复护理割裂开来，无法同时满足长期护理和医疗护理的要求

2。具有医养结合理念并提供长期医养融合服务的养老机构非常少，

提供的床位更加有限，大部分老年人只能在无医疗资质的普通养老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需要说明的是，目前照料、护理和照护这几个词混用的现象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这几个词的含义存在差异，

不可混淆，照料对应的英文是 care，强调的是生活上的照顾，护理对应的英文是 nursing，护理被定义为是

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的和潜在的健康问题的反应（美国护理学会，1980），照护的意思则包括照料和护理。

本文对这三个词汇的使用将严格区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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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接受照护。 

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，社区服务机构往往将服务的重心放在生活

照料方面，如提供就餐服务、家政服务等方面。在机构养老方面，以

提供基本食宿及简单生活照料为主要功能的养老模式构成了当前养

老机构的主体，当前的机构养老表现为功能单一、运行粗放。尤其突

出的问题是，当前拥有专业护理服务的老年人养老服务机构严重缺乏，

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尤其难以满足。根据靳东升等

（2012）的调查推算，中国老年人口中丧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并需要

和愿意入住照护养老机构的人员至少占 5%，即 760 万，但我国目前

具有照料护理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入住的养老床位数仅占全部

老年人口的 1.74%，社区日间照料床位仅占全部养老床位的 1%，既

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3-5%，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。总体上

反映出，我国目前具备健康管理、健康预防、康复医疗和康复护理功

能的护理型养老服务十分缺乏。 

二、医养融合的需求刚性 

（一）护理服务是养老服务的关键 

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。老龄人口随着

身体的衰老而身体机能下降，疾病和损伤的发生机率大大增加，而疾

病和损伤又进一步导致身体机能的下降。老年人健康问题是社会发展

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议题，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构成各国国家战略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（王俊，龚强，王威，2012）。 

老龄人口的健康特点是身体机能逐渐退化，身体状况表现为体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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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病。据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数据（表 1）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，

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都远高于其它年龄段的居民。其中 55-64 岁居民

的两周患病率为 322.7‰，65 岁及以上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为 465.9‰，

分别高于所有居民平均两周患病率 134.1‰和 277.3‰。 

表 1  2008 年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（‰） 

年龄段 合计 城市 农村 

平均 188.6 222.0 176.7 

0-4 岁 174.2 146.7 179.8 

5-14 岁 76.9 63.9 79.8 

15-24 岁 49.7 50.6 49.5 

25-34 岁 74.9 63.2 79.6 

35-44 岁 136.0 101.6 147.6 

45-54 岁 227.2 213.8 232.8 

55-64 岁 322.7 355.1 310.0 

65 岁及以上 465.9 580.9 398.2 

资料来源：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13》 

另据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》，全国残疾人

口中，0-14 岁的残疾人口为 387 万人，占 4.66％；15-59 岁的人口为

3493 万人，占 42.10％；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4416 万人，占 53.24％，

其中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3755 万人，占 45.26％3。老年残疾人已经

成为老年人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（姚远，2009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http://www.gov.cn/fwxx/cjr/content_1311943.htm 



6 
 

如果加上亚健康群体，则将有更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问题。 
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，存在健康问题的老年群体规模将继

续增加，针对疾病和损伤的老年人护理服务是关键。养老服务除了服

务老年人生活起居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外，更重要的是提供护理服务。

为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，照料服务和医疗服务需要相互配合，共同

发挥作用（刘柏惠，俞卫，寇恩惠，2012）。 

（二）医疗机构作为养老机构导致资源配臵错位 

在现有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不能满足其养老需求的情况下，老龄

人口转而向医疗机构寻求养老服务，这就导致了医疗资源配臵的错位，

也大大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成本。现实中，由于大中医院有较为优质的

医疗护理资源，一部分公职退休人员、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将大中

医院作为养老服务机构，长期占用医院床位。实际上，大量老年人主

要病种是慢性病，本应以“养”为主，但长期居住在医院既造成医疗

资源的浪费，也加重了老年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。尽管对于少部分经

济能力处于社会顶层的老年人来说，将医疗机构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

主要场所并无可厚非，但这种养老方式却不可能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

选择。随着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的不断增多，社会亟待提供既能满足

老年人生活照料，又能满足老年人日常护理的服务。而且要求，这种

服务模式在价格上可以为大部分老年人所接受，也不对国家财政支出

造成大的负担。 

 

三、医养融合的认识误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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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，以及自下而上的试点，来推动医

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，但当前医养融合在实践中，仍然存在认

识不到位、认识模糊甚至认识错误等问题。当前在医养融合的实践中，

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认识误区。 

1、医养融合就是将一级、二级医院转型为医养融合服务机构或

开设养老科室。我国当前的医疗服务机构供给总量不足，将一级、二

级医院转型为医养融合服务机构或开设养老科室，必然挤占本已十分

紧张的医疗资源，导致“看病难”问题更加严重。在医疗资源结构上，

由于医疗资源投入存在结构性矛盾，一级、二级医院医疗人才、医疗

设备与三级医院存在不少差距，患者由于理性的无知，更愿意选择更

高等级的医疗机构就诊。本应将更多医疗资源下沉到一级、二级医院

的医疗改革，在老龄化压力下，却转型为医养融合服务的机构，这虽

然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，但却无疑挤占了其它

群体平等就医的机会。 

2、医养融合就是在养老机构中设立部门齐全的医疗机构。某些

市场化的养老机构为了吸引老年人入住，将修建医院与养老结合起来，

如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在养老机构里建立了专门服务于老年群

体的大型医院。虽然这种养老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服务于高端群体

无可厚非，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必干预这种市场行为，但养老机构中的

医院由于运营成本极高，对养老服务的收费也必然水涨船高。在不考

虑医院运营成本的情况下，养老机构中开办门类齐全的医院，的确极

大方便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，但医院运营成本在现实中却是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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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考虑的问题，高昂的运行成本使这种模式不具有可复制性。另一方

面，政府如果通过税收优惠、用地优惠扶持这种养老模式，实际上是

在补贴富人，也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。 

3、医养融合就是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医疗服务。

养老机构通过业务外包的形式让周边医院提供医疗服务，这种协作联

盟看似比较合理，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。首先，这种合作实际

上限制了老年人对就诊机构的自由选择权；其次，周边医疗机构的医

生上门服务同样存在挤占有限医疗资源的情况；第三，由于养老机构

缺乏必要的诊疗仪器，经常性的义诊巡诊方式，使医疗服务缺乏规模

经济。 

四、医养融合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

（一）医养融合的路径选择 

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，医养融合的发展路径，应当重点支

持护理型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。护理型养老服务是对以往粗放式养老

服务的内涵式发展，是精细化、人性化、专业化养老服务的必然选择。

护理型养老服务所包括的医疗保健服务，具体有健康咨询服务、预防

保健服务、医疗协助服务、康复护理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。 

具体到不同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，机构养老的“医养融合”模

式就是护理院养老模式，社区居家养老的“医养融合”模式就是社区

护理养老模式。社区护理以健康为中心，以社区人群为对象，以促进

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。社区护理与护理院的区别在于，社区护

理提供日间护理，晚上服务人群又回到自己家里。不论是在发达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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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发展中国家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，居家养老都是老年人养老

的主要模式，因此针对老年人健康状况问题，与养老模式相匹配的医

养融合路径，我国医养融合的主要模式选择将是护理型的社区居家养

老模式。对于护理型的机构养老模式，可在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增设护

理服务，按服务人口比例，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疗护理及康复治疗人员，

这对医院老年病后续医疗服务是最有效的补充和延伸，也是解决老年

人“就医难”，特别是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“就医更难”实际问题

的根本出路。 

不管是机构养老还是社区居家养老的医养融合模式，养老服务机

构应该做的是加强护理能力的建设，这才是养老服务机构的本职工作。

护理工作实际上是医疗服务的两端，一端是健康咨询服务、预防保健

服务；另一端则是医疗协助服务，康复护理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。

特别是对于残障老年人的养老服务，需要提供长期护理。OECD 将长

期护理定义为需要日常生活活动帮助的人所需的一系列服务,主要的

长期照护服务通常是辅助医疗服务的，例如创伤敷裹、疼痛管理、药

物处理、剂量测定、预防、康复或者缓和医疗的服务（Huber，Hennessy，

2005）。 

（二）医养融合的政策选择 

当前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，比较重视量的增长，如《国务院

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提出到 2020 年政府的目标是，

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年人 35-40 张，而对于养老床位服

务质量标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，这就为养老服务重数量轻质量的扩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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埋下隐患。其实医养融合的提出，内在的要求提高养老的质量。为此，

这里提出推动医养融合的一些政策重点： 

1、支持专业性护理人才的教育培训 

专业性护理人才是制约医养融合的关键因素。目前养老服务中的

护理教育和培训制度不健全，导致养老服务中的护理人才严重缺乏，

按照 3 个失能、半失能老人需要 1 个护理人员计算，中国目前需要超

过 1000 万人的护理队伍。但目前我国护理人员的主体是缺乏相关教

育背景和技能培训的中年妇女，她们普遍缺乏医疗常识、专业护理知

识，这也是我国养老服务机构长期粗放式经营的主要表现。因此当务

之急是，政府应通过鼓励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，尽快培养足够数量的

专业性护理人才。 

2、支持对养老机构的护理等级进行第三方评定 

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，本身需要相关的评价指标，而

养老服务中的护理水平，更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质量标准评定，来

达到规范发展的目的。目前虽有原卫生部 2011 年新修订的《护理院

基本标准》对护理院的建设标准进行规范，但却没有区分不同层次、

不同机构的护理质量建设标准，这不仅不利于多层次、多元化护理机

构的建设，也不利于对养老机构的护理等级进行评定。比如，当前应

当区分护理院和社区护理的不同质量标准，因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

护理服务规模一般较小，应该因地制宜而不是追求高端大气的护理服

务。同时，国家通过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

中的护理服务，进行定期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等级评定，将有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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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励不同养老机构提高其护理质量。 

3、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 

推动医养融合发展，不等于国家大投入，它本质上是促进资源配

臵的优化重组和养老服务机制的创新再造，因此应该更多的依靠市场

机制，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到护理院养老和社区护理养老的建设中去。

医养融合对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意义重大，但长期以来我国医养融合的

发展却比较缓慢。一般认为，在市场经济中，只要存在潜在利润，市

场主体便会努力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，通过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来

实现创新，从而获取超额利润。医养融合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

需求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，投资者在利润驱动下会自动创造相应

的供给。因此政府所应当做的，是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

推动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：一是发挥财政杠杆，通过土地低价出租、

补贴护理对象的方式，激励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投资，而不应当使医

养融合的建设变成财政包袱；二是取消重重的行政审批，降低对非营

利性组织的过度管制，从而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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